
法務部程式館管理注意事項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目的
為規範法務部（以下簡稱本

部）應用系統軟體或系
統文件（以下稱程式或
文件）的儲存管理機
制，以有效掌控本部及
所屬機關（不含本部調
查局）程式或文件版本
之實際狀況，特訂定本
注意事項。

一、 目的
為規範法務部（以下簡稱本

部）應用系統軟體或系
統文件（以下稱程式或
文件）的儲存管理機
制，以有效掌控本部及
所屬機關（不含本部調
查局）程式或文件版本
之實際狀況，特訂定本
注意事項。

本點未修正。

二、 適用範圍及時機
（一） 本部資訊處委

外、自行開發之應
用系統及經其他業
務主管機關或其委
託者通知執行變更
程 序 之 共 通 性 系
統 ， 其 程 式 或 文
件，於系統開發完
成或程式異動時應
依 本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二） 本部所屬機關
應依本注意事項辦
理程式更版及查核
作業。

二、 適用範圍及時機
（一） 本部資訊處委

外、自行開發之應
用系統及經其他業
務主管機關或其委
託者通知執行變更
程 序 之 共 通 性 系
統 ， 其 程 式 或 文
件，於系統開發完
成或程式異動時應
依 本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二） 本部所屬機關
應依本注意事項辦
理程式更版及查核
作業。

本點未修正。

三、 名詞定義
（一） 程式館：用以

儲存本部資訊處委
外、自行開發之應
用系統及經其他業
務主管機關或其委
託者通知執行變更
程序之共通性系統
程 式 或 文 件 之 設
備。

（二）  進館：將程式
或 文 件 置 入 程 式
館。

（三） 改館：更新程
式館內之程式或文
件。

（四） 退館：將程式
或文件由程式館剔
除。

（五） 出館：將程式

三、 名詞定義
（一） 程式館：用以

儲存本部資訊處委
外、自行開發之應
用系統及經其他業
務主管機關或其委
託者通知執行變更
程序之共通性系統
程 式 或 文 件 之 設
備。

（二） 進館：將程式
或 文 件 置 入 程 式
館。

（三） 改館：更新程
式館內之程式或文
件。

（四） 退館：將程式
或文件由程式館剔
除。

（五） 出館：將程式

本點未修正。



或文件由程式館派
送至本部或所屬機
關。

（六） 一般變更：正
式之變更程序，以
控制開發生命週期
內之系統變更。

（七） 緊急變更：緊
急之變更程序，使
能迅速及控制為解
決緊急特殊事件所
需而實作之變更。

或文件由程式館派
送至本部或所屬機
關。

（六） 一般變更：正
式之變更程序，以
控制開發生命週期
內之系統變更。

（七） 緊急變更：緊
急之變更程序，使
能迅速及控制為解
決緊急特殊事件所
需而實作之變更。

四、 各項編號及位址
（一） 申請單編號：

由程式館管理員統
編，共計十七碼，
第一碼至第七碼為
日期，第八碼至第
十 一 碼 為 系 統 代
號，第十二碼至第
十四碼為年度別，
第十五碼至第十七
碼為年度流水號。

（二） 系統代號：由
系統負責人訂定，
共計四碼，統編規
定詳「法務部資訊
系統代號之制定及
編碼原則」。

（三） 程式代號：由
系統負責人訂定，
共計九碼，統編規
定詳「法務部資訊
系統代號之制定及
編碼原則」。

（四） 文件代號：由
系統負責人訂定，
共計十碼，訂定規
則詳「法務部資訊
系統文件代號之制
定及編碼原則」。

（五） 程式或文件位
址：指進館之程式
或文件所存放的資
料夾名稱，由系統
負責人訂定。如性
質屬原始碼者，訂
名為 src；性質屬
目的碼者，訂名為
bin；性質屬文件

四、 各項編號及位址
（一） 申請單編號：

由程式館管理員統
編，共計十碼，第
一碼至第四碼為系
統代號，第五碼至
第七碼為年度別，
第八碼至第十碼為
流水號。

（二） 系統代號：由
系統負責人訂定，
共計四碼，統編規
定詳「法務部資訊
系統代號之制定及
編碼原則」。

（三） 程式代號：由
系統負責人訂定，
共計九碼，統編規
定詳「法務部資訊
系統代號之制定及
編碼原則」。

（四） 文件代號：由
系統負責人訂定，
共計十碼，訂定規
則詳「法務部資訊
系統文件代號之制
定及編碼原則」。

（五） 程式或文件位
址：指進館之程式
或文件所存放的資
料夾名稱，由系統
負責人訂定。如性
質屬原始碼者，訂
名為 src;性質屬目
的 碼 者 ， 訂 名 為
bin; 性 質 屬 文 件

因應新版「程式館管理系
統」啟用，修正本點第一款
申請單編號之編碼原則。



者，訂名為 doc，
各資料夾下有細目
者，請依原目錄結
構放置。

者，訂名為 doc，
各資料夾下有細目
者，請依原目錄結
構放置。

五、 進（改）、退、出
館申請作業
（一） 程序流程：系

統負責人應至「法
務部程式館管理系
統」（以下簡稱程
式館系統）申請，
若系統因故無法使
用，系統負責人須
紙本填具「法務部
程式館進（改）、
退、出館申請單」
（附件一）及「法
務部資訊處應用系
統程式進改館前測
試報告表」（附件
二），經本部資訊
處審查核定後，再
送程式館管理員進
行 程 式 館 進
（改）、退、出館
作業，惟系統恢復
正常後須完成補登
申請。

1. 一 般 變
更：
(1) 本 部

資 訊
處 委
外 或
自 行
開 發
之 應
用 系
統 ：
應 先
完 成
白 箱
測 試
（Whi
te
Box
Testi
ng ）
， 若
為 網

五、 進（改、退）、出
館申請作業
（一） 程序流程：

1. 一 般 變
更：系統
負責人應
填具「法
務部程式
館 進
（ 改 、
退）、出
館 申 請
單」（如
附件一）
及「法務
部資訊處
應用系統
程式進改
館前測試
報告表」
（如附件
二）。
(1) 本 部

資 訊
處 委
外 或
自 行
開 發
之 應
用 系
統 ：
應 先
完 成
白 箱
測 試
（Whi
te
Box
Testi
ng ）
， 若
為 網
頁 應
用 程
式 另
須 填

一、因應新版「程式館管理

系統」啟用線上簽核機

制，修正本點各款相關

文字及刪除第一款第六

目，其後目次遞移。

二、修正本點全文名詞「進

（改、退）、出館」為

「進（改）、退、出

館」，及統一用詞，將

「法務部資訊處企劃稽

核科」修正為「程式館

管理員」。

三、增訂本點第一款第一目

之一白箱、黑箱測試報

告日期規定。

四、增訂本點第一款第一目

之二共通性系統申請一

般變更之例外處置原

則。

五、修正本點第四款紙本申

請表單保留年限，以茲

明確。



頁 應
用 程
式 另
須 填
具
「 法
務 部
資 訊
處
Web-
based
應 用
系 統
弱 點
掃 描
申 請
單 」
（ 附
件
三 ）
辦 理
黑 箱
測 試
（Bla
ck
Box
Testi
ng ）
， 白
箱 及
黑 箱
測 試
報 告
日 期
應 於
申 請
日 一
個 月
內 ；
經 弱
點 掃
描 軟
體 檢
測 結
果 為
中
（ 含
） 以
上 風
險

具
「 法
務 部
資 訊
處
Web-
based
應 用
系 統
弱 點
掃 描
申 請
單 」
（ 如
附 件
三 ）
辦 理
黑 箱
測 試
（Bla
ck
Box
Testi
ng ）
； 經
弱 點
掃 描
軟 體
檢 測
結 果
為 中
（ 含
） 以
上 風
險
者 ，
系 統
負 責
人 應
完 成
修 補
作
業 ，
始 得
進 、
改 館
作
業 ；
如 有
合 理



者 ，
系 統
負 責
人 應
完 成
修
補 ，
始 得
辦 理
進
（ 改
） 、
出 館
作
業 ；
如 有
合 理
理
由 ，
不 修
補 中
（ 含
） 以
上 風
險
者 ，
應 先
填 具
「 程
式 檢
測 結
果 不
修 補
中
（ 含
） 以
上 風
險 說
明
表 」
（ 附
件
四 ）
， 經
本 部
資 訊
處 審
查 核
定
後 ，

理
由 ，
不 修
補 中
（ 含
） 以
上 風
險
者 ，
應 先
填 具
「 程
式 檢
測 結
果 不
修 補
中
（ 含
） 以
上 風
險 說
明
表 」
（ 附
件
四 ）
， 經
本 部
資 訊
處 審
查 核
定
後 ，
送 交
本 部
資 訊
處 企
劃 稽
核 科
據 以
辦 理
程 式
館
進 、
改 館
作
業 ；
但 該
應 用
系 統



併 同
申 請
單 據
以 辦
理 程
式 館
進
（ 改
） 、
出 館
作
業 ；
但 該
應 用
系 統
前 已
取 得
「 程
式 檢
測 結
果 不
修 補
中
（ 含
） 以
上 風
險 說
明
表 」
， 嗣
後 辦
理 系
統 程
式 進
（ 改
） 、
出 館
作
業 ，
亦 無
新 增
之 中
（ 含
） 以
上 風
險 項
目
者 ，
得 僅
檢 附

前 已
取 得
「 程
式 檢
測 結
果 不
修 補
中
（ 含
） 以
上 風
險 說
明
表 」
， 嗣
後 辦
理 系
統 程
式 進
改 館
作
業 ，
亦 無
新 增
之 中
（ 含
） 以
上 風
險 項
目
者 ，
得 僅
檢 附
原 說
明 表
之 影
本 ，
即 可
辦 理
進 、
改 館
作
業。

(2) 經 其
他 業
務 主
管 機
關 或
其 委
託 者



原 說
明 表
之 影
本 ，
即 可
辦 理
進
（ 改
） 、
出 館
作
業。

(2) 經 其
他 業
務 主
管 機
關 或
其 委
託 者
通 知
執 行
變 更
程 序
之 共
通 性
系
統 ：
依 其
他 業
務 主
管 機
關 或
其 委
託 者
提 具
通 過
安 全
性 檢
測 之
報 告
（ 如
有 特
殊 原
因 無
法 提
供
者 ，
應 檢
附 經
本 部

通 知
執 行
變 更
程 序
之 共
通 性
系
統 ：
依 其
他 業
務 主
管 機
關 或
其 委
託 者
提 具
通 過
安 全
性 檢
測 之
報
告 ，
辦 理
進 、
改 館
作 業
為 原
則。

2. 緊 急 變
更：
(1) 如 遇

緊 急
特 殊
情
況 ，
需 迅
速 辦
理 系
統 修
正 及
變 更
作
業 ，
且 經
系 統
負 責
人 評
估 變
更 風
險 於



資 訊
處 審
查 核
定 之
簽 呈
或 相
關 文
件 ）
， 辦
理 進
（ 改
） 館
作 業
為 原
則。

2. 緊 急 變
更：
(1) 如 遇

緊 急
特 殊
情
況 ，
需 迅
速 辦
理 系
統 修
正 及
變 更
作
業 ，
且 經
系 統
負 責
人 評
估 變
更 風
險 於
可 控
制 範
圍
內 ，
得 申
請 採
「 緊
急 變
更 」
程
序。

(2) 系 統
負 責

可 控
制 範
圍
內 ，
得 申
請 採
「 緊
急 變
更 」
程
序。

(2) 系 統
負 責
人 應
填 具
「 法
務 部
程 式
館 進
（ 改
、
退 ）
、 出
館 申
請
單 」
（ 如
附 件
一 ）
， 經
本 部
資 訊
處 審
查 核
定
後 ，
送 交
本 部
資 訊
處 企
劃 稽
核 科
據 以
辦 理
程 式
館
進 、
改 館
作
業 。



人 應
申 請
緊 急
進
（ 改
） 、
出
館 ，
經 本
部 資
訊 處
審 查
核 定
後 ，
由 程
式 館
管 理
員 據
以 辦
理 程
式 館
進
（ 改
） 、
出 館
作
業 。
惟 系
統 負
責 人
仍 應
於 緊
急 變
更 後
一 個
月 內
完 成
一 般
變 更
補 行
程 序
（ 如
有 特
殊 原
因 無
法 依
限 完
成
者 ，
應 於

惟 系
統 負
責 人
仍 應
於 緊
急 變
更 後
1 個
月 內
完 成
一 般
變 更
補 行
程 序
（ 如
有 特
殊 原
因 無
法 依
限 完
成
者 ，
應 於
簽 奉
核 定
後 ，
方 可
辦 理
個 案
展
期 ）
， 本
部 資
訊 處
企 劃
稽 核
科 將
定 期
追 蹤
管
考。

3. 如需所屬
機關配合
辦理程式
或文件更
版 作 業
時，請系
統負責人
將「法務
部程式館



簽 奉
核 定
後 ，
方 可
辦 理
個 案
展
期 ）
， 程
式 館
管 理
員 將
定 期
追 蹤
管
考。

3. 如需所屬
機關配合
辦理程式
或文件更
版 作 業
時，請系
統負責人
將「法務
部程式館
出館說明
文 件 」
（ 附 件
五）及相
關出館附
件，放置
於程式館
系統之“
出 館 區
”。

4. 申請單位
主管應審
核各系統
負責人是
否依規定
辦理程式
館 進
（改）、
退、出館
申 請 作
業。系統
如因大幅
改版或其
他特殊狀
況需辦理

進（改、
退）、出
館 申 請
單 」 、
「法務部
程式館出
館說明文
件」（如
附件五）
及其電子
檔與相關
訊息，放
置於程式
館待進區
之“出館
區”。

4. 申請單位
主管應審
核各系統
負責人是
否依規定
辦理程式
館 進
（ 改 、
退）、出
館申請作
業。系統
如因大幅
改版或其
他特殊狀
況需辦理
全部退館
再全部進
館者，請
系統負責
人員一併
提交主管
簽奉核定
之簽呈或
有 關 依
據。

5. 程式館管
理員接獲
申請後，
應負責各
項申請表
單（即附
件一至附
件五）之
審查及填



全部退館
再全部進
館者，請
系統負責
人員一併
提交主管
簽奉核定
之簽呈或
有 關 依
據。

5. 程式館管
理員接獲
申請後，
應負責程
式館系統
各項申請
表單之審
查，若有
缺漏不全
者，退回
系統負責
人補全。

6.程式館管理員完成程式

或文件派送作業後，

即將法務部程式館出

館說明文件以電子郵

件通知所屬機關系統

管理人員據以辦理更

版作業，並通知系統

負責人配合檢視確

認。

7.管制單位科長應負責審

核程式館管理員之各

項工作是否依本注意

事項辦理。

8.程式館之本部使用者

（含簽核人員、應用

系統負責人、程式館

管理員等）如有新

進、調（離）職情形

者，請依規定填具

「法務部程式館使用

者權限異動通報單」

（附件六），並陳送

本部資訊處處長或授

寫編號，
若有缺漏
不全者，
退回系統
負責人補
全。

6. 各項申請  
表單（即
附件一至
附件五）
經管制單
位科長核
章後，程
式館管理
員即進行
程式館進
（ 改 、
退）、出
館作業，
作業期間
不超過三
個 工 作
天，執行
完成後，
由程式館
管理員影
印「法務
部程式館
進（改、
退）、出
館 申 請
單」送回
系統負責
人存查。

7. 程式館管
理員將欲
更版之程
式或文件
檔案完成
派送作業
後，以電
話通知系
統負責人
配 合 檢
視，經系
統負責人
確認無誤
並以電話
回復後，
程式館管



權代理人核定；所屬

機關使用者請以電子

郵件通知程式館管理

員，據以配合設定帳

號及作業權限。

9.有關程式館之作業程序

詳如「法務部程式館

作業流程圖」（附件

七）。

（二） 凡處理機密性
資料檔案之各項程
式或文件，均屬機
密程式，其申請程
式 館 進 （ 改 ） 、
退、出館作業時，
均須簽請本部資訊
處處長或授權代理
人核定，並應依機
密文書處理方式辦
理。

（三） 程式館之原始
程式欲提供本部所
屬機關或其他機關
時，需簽請本部資
訊處處長或授權代
理人核定。

（四） 各項紙本申請
表單（即附件一至
附件六）保留三年
後銷毀。

理員即將
法務部程
式館出館
說明文件
電子檔以
電子郵件
通知所屬
機關系統
管理人員
據以辦理
更 新 作
業。

8. 管制單位
科長應負
責審核程
式館管理
員之各項
工作是否
依本注意
事 項 辦
理。

9. 程式館之
使 用 者
（含本部
資訊處各
科主管、
系統負責
人、程式
館管理員
等）如有
新進、調
（離）職
情形者，
請依規定
填具「法
務部程式
館使用者
權限異動
通報單」
（如附件
六），並
陳送本部
資訊處處
長或授權
代理人核
定後，送
交程式館
管理員配
合設定帳
號及作業



權限。
10. 有關程式

館之作業
程序詳如
「法務部
程式館作
業 流 程
圖」（如
附 件
七）。

（二） 凡處理機密性
資料檔案之各項程
式或文件，均屬機
密程式，其申請程
式 館 進 （ 改 、
退 ） 、 出 館 作 業
時，均須簽請本部
資訊處處長或授權
代理人核定，並應
依機密文書處理方
式辦理。

（三） 程式館之原始
程式欲提供本部所
屬機關或其他機關
時，需簽請本部資
訊處處長或授權代
理人核定。

（四） 各項申請表單
（即附件一至附件
六）保留三年後銷
毀。

六、 程式館管理作業
（一） 程式館之新增系

統代號：程式館管
理員應依新增之應
用系統增設「系統
代號」，並即時維
護程式館之存放資
料夾名稱及存取權
限，俾利提供系統
負責人辦理程式館

六、 程式館管理作業
（一） 程式館之新增

系統代號：程式館
管理員應依新增之
應用系統增設「系
統代號」，並即時
維護程式館待進區
存放資料夾名稱及
存取權限，俾利提
供系統負責人辦理

修正本點全文名詞「進
（改、退）、出館」為「進
（改）、退、出館」。



進（改）、退、出
館申請作業。

（二） 程式館之保護：
程式館需有安全管
控措施，防止非法
竄改，並可提供系
統負責人查閱或讀
取。

（三） 程式館之清理：
程式館管理員每年
元月通知系統負責
人辦理程式館清理
作業，並由系統負
責人指定兩個以上
之本部所屬機關檢
討當年程式或文件
使用情形，如發現
有一年以上未使用
之程式或文件，應
限期檢討辦理退館
作業。

（四） 程式館之備份：
依本部應用系統自
動備份系統之備份
機制辦理。

（五） 程式館之統計：
程式館管理員應按
季提供各應用系統
派送作業執行情形
清單，並按季、年
製作各應用系統進
（改）、退、出館
之次數報表，供本
部資訊處主管及系
統負責人參考。

程 式 館 進 （ 改 、
退）、出館申請作
業。

（二） 程 式 館 之 保
護：程式館需有安
全管控措施，防止
非法竄改，並可提
供系統負責人查閱
或讀取。

（三） 程 式 館 之 清
理：程式館管理員
每年元月通知系統
負責人辦理程式館
清理作業，並由系
統負責人指定兩個
以上之本部所屬機
關檢討當年程式或
文件使用情形，如
發現有一年以上未
使 用 之 程 式 或 文
件，應限期檢討辦
理退館作業。

（四） 程 式 館 之 備
份：依本部應用系
統自動備份系統之
備份機制辦理。

（五） 程 式 館 之 統
計：程式館管理員
應按季提供各應用
系統派送作業執行
情形清單 ，並按
季、年製作各應用
系 統 進 （ 改 、
退）、出館之次數
報表，供本部資訊
處主管及系統負責
人參考。

七、 本部及所屬機關程
式更版作業
（一） 本部資訊處或

所屬機關於接收到
程式館管理員派送
之法務部程式館出
館說明文件及程式
或文件時，除因特
殊事件本部定有期
限外，應於七個工
作天內完成程式或
文件之更版作業，
且依程式館寄送所

七、 本部及所屬機關程
式更版作業
（一） 本部資訊處或

所屬機關於接收到
程式館管理員派送
之法務部程式館出
館說明文件及程式
或文件時，除因特
殊事件本部定有期
限外，應於三個工
作天內完成程式或
文件之更版作業，
且依程式館寄送所

為符合實務作業需要，修正
本點第一款本部及所屬機關
完成程式或文件更版作業之
期限。



屬機關之程式出館
派送通知電子郵件
所附之 URL 進入系
統填報程式更新確
認資訊，並建立程
式 及 文 件 更 版紀
錄。

（二） 建置在本部各
所屬機關伺服主機
執行之分散式應用
系統，由本部程式
館管理員統一將新
版程式派送出館；
其他屬於集中式應
用系統，由本部資
訊處各系統負責人
派送出館。程式派
送出館後，系統負
責人員須對有關所
屬機關進行更版完
成確認。

屬機關之程式出館
派送通知電子郵件
所附之 URL 進入系
統填報程式更新確
認資訊，並建立程
式 及 文 件 更 版紀
錄。

（二） 建置在本部各
所屬機關伺服主機
執行之分散式應用
系統，由本部程式
館管理員統一將新
版程式派送出館；
其他屬於集中式應
用系統，由本部資
訊處各系統負責人
派送出館。程式派
送出館後，系統負
責人員須對有關所
屬機關進行更版完
成確認。

八、 程式館查核作業
（一） 程式館查核作

業包含比對程式館
與本部及所屬機關
原始程式和目的程
式 之 版 本是否一
致，及查核程式或
文件更版紀錄。

（二） 為查核本部所
屬機關使用程式館
應用系統軟體之版
本實際狀況，本部
資訊處企劃稽核科
每年就檢察、矯
正、行政執行業務
體系各挑選一個以
上之機關辦理程式
館查核作業，本部
所屬機關應配合查
核作業。

（三） 本部資訊處企
劃稽核科應提出程
式館查核結果報告
送本部資訊處各科
參考改進並作為本
注意事項修正之參
考，並得視需要就
本部資訊處系統負
責人員及受查核機

八、 程式館查核作業
（一） 程式館查核作

業包含比對程式館
與本部及所屬機關
原始程式和目的程
式 之 版 本是否一
致，及查核程式或
文件更版紀錄。

（二） 為查核本部所
屬機關使用程式館
應用系統軟體之版
本實際狀況，本部
資訊處企劃稽核科
每年就檢察、矯
正、行政執行業務
體系各挑選一個以
上之機關辦理程式
館查核作業，本部
所屬機關應配合查
核作業。

（三） 本部資訊處企
劃稽核科應提出程
式館查核結果報告
送本部資訊處各科
參考改進並作為本
注意事項修正之參
考，並得視需要就
本部資訊處系統負
責人員及受查核機

本點未修正。



關資訊作業人員辦
理獎懲。

關資訊作業人員辦
理獎懲。



第五點附件一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修 正 申 請
單 編 號 之
編 碼 原
則 ， 及 程
式 代 號 、
文 件 代
號 、 程 式
或 文 件 位
址 之 備 註
說明。

二、修 正 名 詞
「 進
（ 改 、
退 ） 、 出
館 」 為
「 進
（ 改 ） 、
退 、 出
館」。

三、修 正 流 程
說明。



第五點附件五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修正名詞「進
（改、退）、
出館」為「進
（改）、退、
出館」。



第五點附件六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為符合實務作
業，修正「異
動 原 因 」 為
「申請別」，
並增訂「申請
權限」欄位，
以明確異動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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